关于聘请政风行风义务监督员的公告
为更好地发挥社会各界对政风行风的监督作用，进一步加强我县机关作风和效能建设，县纠风办决定面向社会公开聘请政风行风义务监督员30名，条件如下：

    1.有坚定的政治信念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服从组织领导。

    2.有正义感和责任心，身体健康，坚持原则，作风正派，公正廉洁，伸张正义，关注政风行风建设，热心社会公益事业。

    请应聘人员持本人身份证和2张二寸免冠彩照，于8月15日至8月19日，到县行政办公中心七楼，县纪委纠风室报名。

    欢迎社会各界积极参与。

    联系人：刘鑫

    联系电话：8830771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睢宁县纠风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8月11日
